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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文件
湖汽院学﹝2021﹞17 号

----------------★--------------
关于印发《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

学生考勤制度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：

《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考勤制度（修订稿）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考勤制度（修订稿）
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
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印发



2

附件：
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考勤制度

（修订稿）

为规范学生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

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，依据国家教育法、

高等教育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学生出勤要求

1、学生自开学之日起开始考勤，学生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报

到日期内到校。

2、学生上课(含自习课)、实验、实习、毕业设计、课程设

计以及军训、公益劳动、集会等，都必须实行考勤。因故不能参

加者，必须按规定程序请假，否则按旷课论处。

3、住宿学生晚上（含周末）必须在寝室住宿。如有特殊情

况不住寝，必须办理请假手续且到寝室值班室登记，否则以旷寝

论处。上课期间学生未办理好请假手续，一律不得离校，否则按

旷课（旷寝）论处。

二、学生请假、销假、续假要求

1、学生因故需请假的，须持有关证明和请假条（住宿学生

须持三张请假条，走读生两张），按审批权限办理手续。具体规

定为：一天以内，由班级辅导员批准；一天以上至三天由班级辅

导员签署意见后经二级学院批准；三天以上至五天由班级辅导

员、二级学院签署意见后经学生工作处批准。五天以上由班级辅

导员、二级学院、学生工作处签署意见后经分管副校长批准。

2、按规定审批签署好请假条后，请假学生将请假条交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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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委员一张，班级辅导员一张，住宿学生交宿舍值班室一张。

3、请假手续必须由本人办理。因病或特殊情况确实不能自

己办理者，必须由本人先电话请假，再委托他人在一天内补齐有

关手续。事假一般不得事后补假。

4、请假时限结束前，学生需到班级辅导员销假。有特殊情

况需继续请假的，需按规定重新办理请假手续。超过请假时限者

均按旷课（旷寝）论处。

三、建立健全考勤档案

学生的考勤工作一般由班级辅导员组织执行。每次考勤时应

将缺席的学生按其性质(病假、事假、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等)在考

勤表上分别注明。二级学院应随时抽查。班级辅导员根据考勤表

统计的学生出勤情况，每月向班级公布一次，并分别在期中、期

末按人分类汇总，报二级学院备查。任课教师应对学生的到课情

况进行考查，并将缺、旷课情况及时报送班级辅导员。

学生请假超过一学期上课时间三分之一（以校历为准）的，

应当办理休学。

学生的出勤情况，期末由班级辅导员统一记入学生档案，告

知学生家长，并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考勤计算方法

1、上课缺勤一节课按旷课一学时计算。

2、上课铃响后进入教室的学生认定为迟到，迟到三次可以

作旷课一学时计，迟到超过十五分钟可以按旷课一学时计。

3、劳动值周、集体活动缺勤以实际学时计算。

4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认定为旷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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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未请假或请假未被批准而缺勤者；

（2）请假期满未办理续假手续或申请续假未被批准而逾期

不归者。

五、违反此制度者，将视情节按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和

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六、本制度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七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；原相关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：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审批单
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请假审批单

（二级学院） 班 同学

( 性别: A、男；B、女。 住宿情况: A、住校: 栋 室； B、走读 )

因 事由需请假 天(初步去向:

联系方式: )。具体时间为: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,

销假时间: 。

辅导员审批： 二级学院审批：

学工处审批: 主管校领导审批:

注：1、住宿学生请假时须持三张请假条(上交系部与宿舍各一份,交班级学习委员一份),走读生须持两张。

2、请假时间在一天以内,由辅导员批准；一天以上至三天由辅导员签署意见后经二级学院审批同意；三

天以上至五天由辅导员、二级学院签署意见后经学工处批准；五天以上由辅导员、二级学院、学工处签署意见后

经主管校领导批准。

3、性别与住宿情况请在相应的选项上划勾或填写。

4、学生返校当日须到二级学院销假,并填写销假时间,否则以旷课论处。


